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西

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特电机”、“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江特电机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拟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一）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64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江特电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97,276,264 股，

募集资金总额 999,999,993.92 元，扣除发行费用 25,847,276.26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 974,152,717.66 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4 年 7

月 3 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2014]000249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根据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预案，此次发行相关的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净额 
实施主体 

1 
年采选 120 万吨锂瓷石高

效综合利用项目  
49,563.65 49,563.65 49,563.65 公司  

2 

年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制

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

综合利用项目  

30,846.00 30,846.00 30,846.00 宜春银锂  

3 补充流动资金  19,590.35 19,590.35 17,005.62 - 

合计 100,000.00 100,000.00 97,415.27 - 

注：“宜春银锂”系江特电机全资子公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下同 



 

 

2、募集资金使用调整情况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4 年 12 月 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 3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2015 年 8 月 15 日，公司公告已将实际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

部归还至专用账户。 

2015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5.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6 年 3 月 25 日，公司公告已将实际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至专用账户。 

2016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5.2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7 年 3 月 15 日，公司公告已将实际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至专用账户。 

2017 年 3 月 2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 3.7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8 年 3 月 21 日，公司公告已将实际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至专用账户。 

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1.2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公告已将实际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全部归还至专用账户。 

2019 年 12 月 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以 2014 年

度非公开发行、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 7.84 亿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4 年 7 月 1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

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宜春银锂拟使用合计不超过 4.75 亿元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其中使用公司募投项



 

 

目“年采选 12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资金 2.8 亿元，使用宜春银锂募

投项目“年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制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资金

1.95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 12 个月内进行滚动使用。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公司使用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详情请见公司同期披露的相关公告）：  

产品购买方 购买本金（万元） 产品名称 收益（元） 

宜春银锂  5000.00 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 52178 号理财计划（区间型）  394,650.00 

宜春银锂  5000.00 蕴通财富 .日增利 133 天  746,986.30 

公司  10000.00 工银理财共赢 3 号保本型（定向江西）2014 年第 272 期  1,384,657.53 

公司  5000.00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14161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560,958.90 

宜春银锂  6000.00 领汇财富 .惠得利  701,828.77 

公司  13000.00 工银理财共赢 3 号保本型 2014 年第 36 期 B 款  1,218,082.19 

宜春银锂  3500.00 工银理财共赢 3 号保本型 2014 年第 36 期 B 款  327,945.21 

宜春银锂  5000.00 招商银行点金股指赢 56008 号理财计划  409,600.00 

公司  5000.00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14192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369.86 

公司  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182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972,328.77 

公司  1000.00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85,518.89 

公司  1000.00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172,602.74 

公司  3800.00 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 56013 号理财计划（区间型）  1,036,412.00 

宜春银锂  3500.00 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 56013 号理财计划（区间型）  954,590.00 

公司  1000.00 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 56012 号理财计划（区间型）  46,470.00 

宜春银锂  500.00 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 56012 号理财计划（区间型）  23,235.00 

公司  600.00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集合理财计划  55,627.40 

宜春银锂  1500.00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集合理财计划  139,068.49 

宜春银锂  1200.00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88,241.10 

宜春银锂  1100.00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192,394.52 

宜春银锂  5000.00 国泰君安“天汇宝 2 号”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  1,396,650.93 

宜春银锂  5000.00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尊享版 182 天期第 2 号  1,447,973.60 

公司  3000.00 交通银行“领汇财富”结构性存款业务  126,172.34 

宜春银锂  2000.00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15006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219,397.26 

公司  1000.00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普通版 63 天期第 2 号  94,931.50 

公司  3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回报系列十七期收益凭证  278,794.52 

宜春银锂  2000.00 中信理财之智赢系列（对公）1573 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75,397.26 

合计 13,351,885.08 

（3）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17 年 5 月

3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将原“年采选 12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变更为“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

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将原拟用于“年采选 12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

的部分募集资金 14,644.31 万元用于碳酸锂扩产项目（具体详见江特电机公告

2017-016 号、034 号）。本次变更后，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变更前 变更后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总投

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计划总投

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实施主体 

1 

年采选 120 万吨

锂瓷石高效综合

利用项目  

49,563.65 49,563.65 公司  

年采选 60万吨锂

瓷石高效综合利

用项目  

34,919.34 34,919.34 公司  

2 

年处理 10万吨锂

云母制备高纯度

碳酸锂及副产品

综合利用项目  

30,846.00 30,846.00 宜春银锂  

年处理 10万吨锂

云母制备高纯度

碳酸锂及副产品

综合利用项目  

30,846.00 30,846.00 宜春银锂  

3 - - - - 碳酸锂项目扩产  19,365.97 14,644.31 宜春银锂  

4 补充流动资金  19,590.35 17,005.62 - 补充流动资金  19,590.35 17,005.62 - 

合计 100,000.00 97,415.27 - - 104,721.66 97,415.27 - 

3、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及投资情况 

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未经审

计）及专户余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累计发生额 

募集资金初始净额  974,152,717.66 

加：利息收入  5,889,302.57 

理财产品收益  13,351,885.08 

减：银行手续费  38,316.02 

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977,369,944.95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5,983,055.76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588.58 

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 97,736.99 万元（未经审计），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① 

其他自有资

金投入② 

尚需支付合

同款项③ 

实际总投资

①+②+③ 

1 
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石高效

综合利用项目  
34,919.34 34,919.34 35,911.30 - - 35,911.30 

2 

年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制备

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综

合利用项目  

30,846.00 30,846.00 30,973.69 - - 30,973.69 

3 碳酸锂项目扩产  19,365.97 14,644.31 13,846.38 4,231.81 1,792.82 19,871.01 

4 补充流动资金  17,005.62 17,005.62 17,005.62 - - 17,005.62 

合计 102,136.93 97,415.27 97,736.99 4,231.81 1,792.82 103,761.62 



 

 

注：“碳酸锂项目扩产”的其他自有资金投入，用于超出募集资金净额的投资部分。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均已完工，主要进

度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达到可生产状

态日期 
至 2020 年 10 月的后续进度 签署合同情况 

1 
年采选 60万吨锂瓷石高效

综合利用项目  
2018 年 3 月  

陆续完成道路、供水、防滑坡和生态等配套

设施建设  

项目建设实施的相关

合同已全部签署，后

续不再新增合同  
2 

年处理 10万吨锂云母制备

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综

合利用项目  

2016 年 12 月  碳酸锂扩产主要工程完工后，碳酸锂项目进

行了 6 个月的试车阶段和 12 个月的投产至

达产阶段，并完成剩余配套设施建设  
3 碳酸锂项目扩产  2018 年 6 月  

4 补充流动资金  - - - 

4、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后续安排 

（1）募投项目后续安排 

截止 2020年 10月31日，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已达到可使用阶段。

项目基本按投资计划完成，实际投资额超出计划金额部分，主要由于项目实际建

设时间长于预案计划时间、部分配套设施投入金额超出预算所致。公司本次拟对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年

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制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和“碳酸锂项目

扩产”进行结项。 

（2）募集资金后续安排 

鉴于上述募投项目已完成建设，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的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金额 1,598.56 万元（含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作为节余募集资金并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碳

酸锂项目扩产”尚未支付的 1,792.82 万元合同尾款、质保金后续将以公司自有资

金进行结算支付。 

本次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实施划转过程中，前期已用

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视同直接划转，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上述已结项项目尚未支付的尾款将全部由公司以自有

资金支付，同时公司将注销上述已结项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相关的《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亦将予以终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由于公司拟将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高于 500 万元、

且高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1%，因此相关事项所涉及的《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应当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 

（二）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234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江特电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7,143,469

股，募集资金总额 1,339,860,599.85 元，扣除发行费用 32,164,425.09 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 1,307,696,174.76 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

华验字[2018] 000633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根据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预案，此次发行相关的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实施主体 

1 
锂云母年产 1 万吨碳酸锂及副

产铷铯综合利用项目  
101,334.18 83,953.06 83,953.06 

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2 九龙汽车智能制造技改项目  50,033.00 50,033.00 46,816.56 
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  

合计 151,367.18 133,986.06 130,769.62 - 

募集资金原则上将按上述项目顺序投入。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

下，董事会将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

调整。 

2、募集资金使用调整情况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 8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公告已将实际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全部归还至专用账户。 

2019 年 12 月 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以 2014 年

度非公开发行、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 7.84 亿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9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2016 年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主体的议案》，终止原“九龙汽车智能制造技改项

目”，同时变更该项目募集资金 46,816.56 万元及其利息用于“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具体详见江特电机公告 2019-064 号、071 号）。本次变更后，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变更前 变更后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实施主体 

1 

锂云母年产 1 万

吨碳酸锂及副产

铷铯综合利用项

目 

101,334.18 83,953.06 宜春银锂  

锂云母年产 1 万

吨碳酸锂及副产

铷铯综合利用项

目 

101,334.18 83,953.06 宜春银锂  

2 
九龙汽车智能制

造技改项目  
50,033.00 46,816.56 九龙汽车  - - - - 

3 - - - - 

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

目 

68,800.23 46,849.47 宜春银锂  

合计 151,367.18 130,769.62 - - 170,134.41 130,802.53 - 

注：九龙汽车归还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 46,849.47 万元。 

3、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及投资情况 

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及专户余

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累计发生额 

募集资金初始净额  1,307,696,174.76 

加：利息收入  907,966.32 

减：银行手续费  7,823.09 

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565,915,777.46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42,644,707.39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5,833.14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 56,591.58 万元（未经审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① 

其他自有资

金投入② 

尚需支付合

同款项③ 

实际总投资

①+②+③ 

1 
锂云母年产 1 万吨碳酸锂

及副产铷铯综合利用项目  
101,334.18 83,953.06 56,591.58 5,434.10 19,116.73 81,142.41 

2 
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

盐项目  
68,800.23 46,849.47 - 28,997.61 11,665.34 40,662.95 

合计 170,134.41 130,802.53 56,591.58 34,431.71 30,782.07 121,805.36 

注 1：“锂云母年产 1 万吨碳酸锂及副产铷铯综合利用项目”的其他自有资金投入，主

要用于预案中未计入募集资金投资范围的土地使用权的购买。 

注 2：“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的其他自有资金投入，主要是公司在 2019

年 11 月召开董事会同意将原拟用于“九龙汽车智能制造技改项目”的募集资金 46,816.56



 

 

万元及其利息变更用于“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之前，已经用自有资金投资约

27,700.06 万元投资于“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 

截至 2020年 10月31日，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主要进度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达到可生产状态日期 至 2020 年 10 月的后续进度 签署合同情况 

1 

锂云母年产 1 万吨碳酸锂

及副产铷铯综合利用项

目 

2018 年 9 月  

项目主要工程竣工后，进行了 6 个月

的试车阶段和 12 个月的投产至达产

运行阶段，并完成剩余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实施的相关合同

已全部签署，后续不

再新增合同  

2 

利用锂辉石

年产 1.5 万

吨锂盐项目  

年产 1 万

吨碳酸锂

生产线  

2018 年 9 月  

项目主要工程竣工后，进行了 6 个月

的试车阶段和 12 个月的投产至达产

阶段，并完成剩余配套设施建设  

年产 0.5万

吨氢氧化

锂生产线  

尚未达到可生产状态。由于氢

氧化锂与碳酸锂生产的前端

工艺相同，因此氢氧化锂产线

在 2020 年碳酸锂产线建设及

投产运行期结束后才进入建

设期，截至 2020 年 10 月尚未

完成投资。  

苛化车间、冻硝车间、结晶车间、母

液罐区的建筑物主体于 2020 年 10 月

竣工  

已签署合同仅包括已

竣工建筑及部分生产

设备，未包括项目达

到可生产状态所需全

部设备及设施  

4、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后续安排 

（1）募投项目后续安排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锂云母年产 1 万吨碳酸锂及副产铷铯综合利用项

目”已完工达到可使用状态。项目实施进度基本达到预期，厂房已经完成竣工验

收，设备及配套设施已经安装建设完成、并通过了试车阶段和投产至达产阶段。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的年产 1 万

吨碳酸锂生产线，已达到可使用状态。项目实施进度基本达到预期，厂房已经完

成竣工验收，设备及配套设施已经安装建设完成、并通过了试车阶段和投产至达

产阶段；“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的年产 0.5 万吨氢氧化锂生产线部

分，受开始建设时期较晚等因素的影响，除主要厂房建筑物竣工、部分设备完成

采购正在安装之外，项目尚未完工。 

公司基于如下考虑，拟终止“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的年产 0.5

万吨氢氧化锂生产线的实施：2018 年以来，国内碳酸锂、氢氧化锂的市场价格

整体下跌幅度均累计超过 70%，当前产品市场价格已显著低于公司规划项目建设

时期的市场价格，行业内企业整体盈利能力显著下滑，而部分财务状况较为稳健

的同行业公司于 2020 年启动了新的氢氧化锂产能扩张计划，因此公司预计未来

一定时期内氢氧化锂等产品的市场价格较难出现显著回升；同时，氢氧化锂主要

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品进入知名电池或整车厂商的供应链的认证周期较

长；最后，公司近两年经营业绩不佳、亏损金额较大，未来一定时期内缺乏对氢

氧化锂项目继续投资的能力和相关客户的拓展能力。 



 

 

“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的年产 0.5 万吨氢氧化锂生产线终止

实施后，公司对已签署但尚未结清款项的合同，将在与供应商协商的基础上按照

后续实际执行情况进行结算和支付款项，但不再新增该项目实施的相关合同；已

建成和安装的氢氧化锂生产线相关厂房设备将在短期内闲置，截至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召开日尚无后续使用或处置计划。 

（2）部分项目完工、部分项目终止建设后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总投资 实际总投资 总投资差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④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⑤ 

尚需支付合

同款项⑥ 

募集资金节

余④-⑤-⑥ 

1 

锂云母年产 1 万吨

碳酸锂及副产铷铯

综合利用项目  

101,334.18 81,142.41 20,191.77 83,953.06 56,591.58 19,116.73 8,244.75 

2 
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  
68,800.23 40,662.95 28,137.28 46,849.47 - 11,665.34 35,184.13 

合计 170,134.41 121,805.36 48,329.05 130,802.53 56,591.58 30,782.07 43,428.88 

1、“锂云母年产 1 万吨碳酸锂及副产铷铯综合利用项目”预案总投资为

101,334.18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固定资产其他费用等资本性支出 83,953.06 万

元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投资，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不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及单独核算。募集资金预计节余 8,244.75 万元，一是由于该项目与“利

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的碳酸锂生产线的设备功能重合可以通用，公

司对两个项目所需功能相同的设备进行了集中采购，降低了设备单价；二是项目

建设进展较为顺利，公司结合实际市场情况谨慎使用募集资金，降低了部分项目

建设成本。 

2、“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68,800.23 万元，除

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 10,340.85 万元不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及单

独核算之外，其余资本性支出 58,459.38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投资（不足部

分自筹）。募集资金预计节余 35,184.13 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在 2019 年 11 月召

开董事会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利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之前，

已经用自有资金投资约 27,700.06 万元投资于该项目；此外，公司拟终止该项目

的氢氧化锂生产线部分的建设，也将减少后续投资金额。 

（3）募集资金后续安排 

鉴于“锂云母年产 1 万吨碳酸锂及副产铷铯综合利用项目”和“利用锂辉石

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的年产 1 万吨碳酸锂生产线部分已达到可使用状态；“利

用锂辉石年产 1.5 万吨锂盐项目”的年产 0.5 万吨氢氧化锂生产线部分拟终止建

设，因此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除已签订合同外不会新增项目实施合同、



 

 

不会新增投资金额。公司拟继续执行已签订合同，并根据实际进度使用募集资金

结算尚需支付款项 30,782.07 万元，因此与原预算相比，预计募集资金将节余

43,428.88 万元。 

2019 年 12 月 3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后，公司

将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5,479.47万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74,264.47 万元，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其中 43,000.00 万元直接转

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其余 31,264.47 万元归还后，

继续用于项目尚未支付的合同进度款、质保金等款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由于公司拟将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超过募集资金

净额 10%以上，因此相关事项所涉及的《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部分募

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并应当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就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实施、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对自身的影响说明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公

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度、行业和市场发展状况、公司自身经营发展和资金使用

需求做出的合理调整，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财务费用，

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经对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

募投项目后续仍需执行的合同预留了足额的募集资金，不会对后续实施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符合

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三、公司对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说明和承诺 

（一）其他相关说明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说明如下： 

1、本次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到账超过一年； 

2、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 

3、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按照相应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承诺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如下：  

1、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将自有资金用于除现金管理之外的财务性投资或

者从事证券投资、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公司承诺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包括

财务性投资）、不为除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四、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2020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江特电机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度、行业和市场发展状况、公司自身经营发展

和资金使用需求做出的合理调整，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

低财务费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经对 2018 年度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后续仍需执行的合同预留了足额的募集资金，不会对后续实施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

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经审查，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并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2020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认为：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财务费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并经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江特电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项，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度、行业和市场发

展状况、公司自身经营发展和资金使用需求做出的调整。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本次事项已经江特电机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江特电机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内部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提醒公司须

严格遵守相关承诺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以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黄实彪               李  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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